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 

 
  

 

 
 

 

 

文件編號：SHC 18/2014

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

改善寶田邨及天恩邨第一期細小浴室的建議 

目的 

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房屋署對改善寶田邨和天恩邨第一期浴室

面積的研究結果，並請委員通過改善工程方案。 

背景 

2. 2013 年 6 月 3 日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討論寶田

邨浴室細小問題時，通過動議要求房屋委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研究擴大

浴室的方法。雖然，委員沒有提及天恩邨第一期，但是天恩邨和寶田邨的

浴室實際上是同一款設計，故我們須一併考慮。 

3. 屯門寶田邨有大廈九幢，單位  8,736 個；天水圍天恩邨第一期

有大廈四幢，單位  3,528 個（下稱「兩個屋邨」）。兩個屋邨分別於  2000 年

和  2001 年落成，原本設計為中轉房屋，作短暫居住之用。鑑於對中轉房屋

的需求下降，為充分善用公共資源，房委會根據已獲通過的  SHC  43/2004
號文件，於  2004 年開始逐步將寶田邨空置及其後回收多出的中轉房屋單位

靈活轉為公共租住房屋（下稱「公屋」）單位出租，而天恩 邨 第一期則自

2004 年  9 月入伙以來，均全數作公屋出租。今天，寶田邨內中轉單位約佔

25%，而公屋單位約佔  75%。為求與其他公共屋邨的編配標準看齊，寶田邨

的公屋住戶獲編配的單位一般較中轉戶的為大。然而，由於一人公屋申請

的需求殷切，部份一人申請者可能會獲編配與一人中轉戶相同較為細小的

單位。除了浴室較為細小外，該兩個屋邨的環境和邨內及單位設施標準，

均與其他公共租住屋邨相若，住戶大致上感到滿意。 

4. 儘管兩個屋邨的公屋租戶很多是透過「特快公屋編配計劃」獲

配單位並享有多項租務優惠，而房屋署亦會為有需要的住戶提供特別調

遷，但是浴室細小問題仍然備受關注。為解決有關問題，房委會自  2006 年

以來已實施改善工程，將原來設置於近浴室入口的洗手盆，轉移到浴室內

牆角，並採用「角形洗手盆」，從而增加浴室內的活動空間。到今天為止，

我們通過現居住戶申請或翻新空置單位，已完成寶田邨 62% 單位和天恩邨

第一期  57% 單位的改裝工程。不過，此項改裝工程僅能略為改善情況，並

未能完全滿足關注的人士，包括一些居民和議員。 

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 

  

 
 

 

 

 

  
  

  
 

 

全面研究各種改善方法 

5. 為回應與日俱增的訴求，以及  2013 年 6 月 3 日立法會房屋事務

委員會會議所提出的要求，房屋署就擴大浴室的各種可行方案進行 了全面

研究，並就各方案檢視多項相關的因素，包括技術上的影響、所產生的滋

擾、成本效益，以及對房屋供應的影響。研究結果列載於下文各段。 

建議採用方法：改動單位內浴室的間隔牆 

6. 此方案改動分隔浴室與廚房（適用於  1 人及  2 人單位）或客廳

（適用於  3 人、4 人及  5 人單位）的非承重間隔牆，這可有效利用廚房或

客廳的空間擴大浴室面積（見附件一）。在所有研究的方案中，此方案造成

的滋擾最少、最快捷，兼且最符合成本效益。工程進行時只會發出輕微噪

音和振動，令鄰居稍受滋擾。預計約需  15 至  20 日便可完成一個單位的改

動工程，每個單位的工程費約  25,000 元 註 1。 

7. 改動工程完成後，浴室所增加的面積各有不同，視乎單位類別

而定，平均擴大 30%。我們實地建造實體示範單位，證實改動後浴室內的

活動空間有顯著改善。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及資助房屋小組委員分

別實地視察示範單位後，對是項改動工程所作的空間改善均表示認同。 

曾探討的其他方案：較大規模的改動或重建樓宇 

8. 房署亦曾就擴大浴室面積研究其他方案，包括： 

(a) 改動相連單位的間隔：將兩個相連單位的非結構間隔牆改動； 

(b) 改動整幢樓宇的內部間隔：在結構及外牆作出若干改動的情況

下，重新間隔單位；以及 

(c) 拆卸並重建屋邨。 

9. 我們已審慎研究上述各項方案，但發現在技術上受到現時樓宇

佈局的限制，包括窗戶及熱水爐通風孔位置、建築物條例對浴室、廚房和

客廳窗戶的規定，以及結構牆和大門口位置等。此外，改建亦會導致大量

經改裝的屋宇裝置設施外露。標準樓面平面圖及改建技術限制載於附件二。 

註 1 工程包括重造間隔牆、重鋪防水層、受影響的牆和地磚；如有需要，更換水廁

和洗臉盆、更改水管裝置和電氣布線、以及其他改動工程相關的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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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我們認為上述方案在現階段並不可行，原因如下： 

(a) 工程複雜、所需施工時間長、滋擾嚴重； 

(b) 必須搬遷和安置住戶，安排不僅複雜，更會大大影響現時已非

常緊絀的房屋供應； 

(c) 改建工程須逐座進行，以維持中轉房屋供應不斷，因此未能於

合理時間內改善浴室細小的問題；以及 

(d) 工程既不環保 也不符合成本效益。 
註 2

推行計劃 

11. 在有人居住的單位，房委會會按住戶申請進行改動，而房委會

亦會於空置或回收單位翻新工程時改動。考慮到改動工程可能會影響住

戶，我們會先改動現有的空置單位，以預留適當數目作改動工程申請人臨

時居所之用。然後，我們會邀請住戶申請，但會安排居民於申請前先參觀

改動的示範單位。 

12. 我們預計，並非所有居民都會申請改動工程。不過，考慮到可

作臨時居所的空置單位數目是有限制，因不能對正常的單位供應造成太大

影響，而且人力資源有限，太多工程同時進行亦可能會對鄰居造成滋擾，

故改動工程須分階段進行。我們會制訂行政準則，以決定為申請人改動的

優先次序 。 
註 3

13. 施工期間，為減低對居民帶來的滋擾，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加裝

保護裝置，將施工範圍與單位其他部份分隔，並會覆蓋居民的家具和物品。
註 4改動工程進行期間，受影響的住戶可申請臨時居所 或選擇留居原址，很

明顯後者並不值得鼓勵，倘若決定留居現址的住戶，則須接受於改動工程

進行期間無法使用浴室和廚房。 

註 2 寶田邨和天恩邨的樓齡只有  13 年左右。

註 3 考慮中的優先次序為 - 公屋申請人（指寶田邨）、家庭成員較多、居住年期

較長，隨後為中轉房屋申請人（指寶田邨）。不過，住戶倘有社會、醫療或特

殊理由，可獲特別考慮。

註 4 免費臨時居所會應居民要求提供，居所設置家具，以及申請人難以自行搬動的

大型電器、熱水器和煮食爐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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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暫訂計劃在上文所述限制之下需約三至四年完成，詳情如下： 

估 計 改 造 單 位 最 高

產量 

註 5寶田邨

(共  8,736 個單位  ) 

註 5天恩邨第一期

(共  3,528 個單位  ) 

2014/15 年度 2,500 個單位  (29%) 660 個單位  (19%) 

2015/16 年度 2,800 個單位  (32%) 1,200 個單位  (34%) 

2016/17 年度和其後 其餘  3,436 個單位(  39%) 其餘  1,668 個單位  (47%) 

15. 寶田邨預期於  2014/15 年度第二季動工，待施工進程運作暢順

之後，天恩邨會其後數月動工。為能迅速開展此計劃，分區定期合約承建

商會在初期負責所屬分區工程。不過，我們會在適當時間考慮為其後部份

改為專項合約作招標。 

對財政方面的影響 

16. 預算每個單位的改動工程費為  25,000 元左右 ，另加每個單註 6

註 7位的其他相關成本  1,600 元 。假如為寶田邨和天恩邨一期所有單位進行

改動工程，耗費總額分別為  2.324 億元和  9,380 萬元。2014/15 年度，寶

田邨和天恩邨的開支預算分別為  6,650萬元和  1,760 萬元；2015/16 年度，

該兩個屋邨的開支分別為  7,450 萬元和  3,190 萬元。2014/15 年度涉及的

開支，可於  2014/15 年度已核准的預算內吸納。至於由  2015/16 年度以後

的開支需求，會在日後的財政預算工作中尋求適當撥款。

對人手方面的影響 

17. 執行該計劃時，需要額外一名助理工程監督和四名監工支援。

所需人手會以內部重行調配資深人員的方式應付，其原來職位會以個體聘

用人員填補，預計該計劃在這方面的開支為  440 萬元。 

註 5 完工單位數量涵蓋現居居民申請，以及寶田 邨 和天恩 邨 每年分別約為  1,500 個

和  120 個的翻新空置單位。

註 6 詳述於註  1 的改動工程的工程費。 

註 7 成本涵蓋 - 臨時居所包括經攤分後迴轉重用的成本、租金轄免、免費的水電、

以及由服務供應商提供額外物業管理、保安及清潔服務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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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反應/公布事宜  

18. 經考慮一切因素之後，我們認為所推薦的改動單位內浴室間隔

牆方案乃最佳選擇。於  2014 年  2 月  10 日，該建議獲房屋事務委員會通過，

惟署方已強調須經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批准方能付諸實行。預料公

屋租戶／中轉房屋租用證持有人會歡迎該方案，因該方案能提供的活動空

間及額外的儲物層架，較原本的浴室設計及其後採用的角形洗手盆為佳。

假如建議得到小組委員會通過，我們會藉屋邨通訊、邨管諮委會、告示和

邀請申請信向居民公布該計劃。 

建議 

19. 請委員批准所推薦的改動單位內浴室間隔牆方案（上文第  6 和

第 7 段），以改善細小浴室；以及批准寶田邨和天恩邨第一期的執行計劃（上

文第  11 至第  15 段）。 

文件銷密 

20. 我們建議，待委員通過上文第 19 段所載建議後，把本文件銷

密。文件銷密後，公眾可於房委會網站瀏覽，於房屋署圖書館查閱，以及

向房屋署公開資料主任索閱。 

假定同意 

21. 預料委員不會反對上文第  19 段所述的建議和按上文第  20 段所

述將本文件銷密。會議事務秘書倘於 2014 年  3 月  24 日正午仍未接獲任何

反對意見或提出討論的要求，即假定建議得到小組委員會通過，並會跟進

相關工作。 

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陳芸 

電話：2761 5033 

傳真：2761 0019 

檔號 ：  HD3-4/T&Y/1-55/34 
(屋邨管理處)

發出日期 ： 2014 年 3 月 1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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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(頁一、共三頁) 
提供儲物層架 

1P (A) 單位 
(佔總單位數目的22%) 

1P (B) 單位 
(佔總單位數目的11%) 



 

 

 

 

 
  

 
 

 

 

附件一 

(頁二、共三頁)

提供儲物層架 

2P單位 
(佔總單位數目的22%) 

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
附件一 

(頁三、共三頁) 

提供儲物層架 

3/4/5P單位 
(佔總單位數目的45%) 



 

 

 

 
 
 
 
 

附件二 

(頁一、共一頁) 




